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
[bookmark: _Hlk217912031]115年申請【114年度退休學校護理人員推薦表】
	姓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	出生日期
	  年   月   日

	服務學校
	縣（市）：              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請填寫學校全銜〉 

	聯絡住址
	

	聯絡方式
	行動電話：
通訊電話(含區碼)：
Line ID (限親自到場領取者)：

	退休日期
	年     月     日
	入會年份
	      年 

	領取方式
	本次會員大會訂於115/08/19 臺中市靜宜大學舉行
□是，親自領取    □否，統一委託縣市會長/縣市理事領取


	縣市負責人審核簽章
	會員組審核簽章
	總務組審核簽章
	活動組簽章

	· 自退休當年起訖五年內(例:110-114年)或往前推算未中斷會費繳交
【請填年份並勾選繳費年度】
	110
	111
	112
	113
	114

	
	
	
	
	


· 接受過資深學校護理人員表揚 □是  □否
	· 完成入會手續
	· 自退休前五年未中斷繳交會費
	· 前列各項審核通過

	簽章______________
	簽章______________
	簽章______________
	簽章______________


1. 需符合以下會員資格，且由會員主動提出申請，逾期2年不受理
2. 依據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【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退休學校護理人員歡送辦法】適用對象：
(1) 退休前五年（含當年度）未中斷繳交會費。(因故免繳之年份，不併入5年計算)
(2) 未接受過協進會總會資深學校護理人員表揚
(3) 會員大會舉辦年度之前一年度（例：114/01/01-114/12/31）退休護理人員。
(4) 會員大會舉辦年度之前二年度（例：113/01/01-113/12/31）退休，因故未申請退休護理人員。
(5) 補充：
A.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：當年度退休之會員於1月1日至2月1 日退休者，免繳當年度會費
2月2日以後退休者，繳交全額會費。
B. 補交未繳交年度會費之會員，視同不曾中斷繳交會費
3. 歡送辦法由理事會訂定之。(活動組規劃提案)縣市理事/會長需審理並核章，於115年5月31日前 
推薦表紙本或掃描PDF(擇一)寄至活動組常務
名冊Excel電子檔E-mail至natalie.clever@gmail.com(名冊請參考協進會網站)
地址：804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582號 明華國中 健康中心 林佩璇 收
E-mail：natalie.clever@gmail.com。


4. 贈送3000元以內等值禮品。獎狀乙紙。
 

